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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有助于提高文学作品影响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能发展影视文化，但也产

生了一系列的著作权纠纷问题。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有相关规定，而必要改动的界定范围有多

大，我国现行有关的法律规定并没有对此进行界定，存在抽象性和模糊性，这导致司法实践中呈现出混

乱的局面，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学术界对于“必要改动”也无定论，各有说法。本文以“九层

妖塔”案为重要着手点，分析影视作品改编中“必要改动”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立法中对“必要改动”

的解释比较粗糙、法院对影视改编“必要改动”认定的标准不统一以及改编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存在权

利冲突问题。再通过借鉴域外立法规定，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合理的建议，包括事前合同约定“必要改

动”范围、采用相对客观标准界定“必要改动”范围以及两个维度确定“必要改动”的范围。通过本文

的探讨，为影视改编中“必要改动”的范围界定提供参考价值，为司法机关裁判类似案件提供参考和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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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daptation of literary works into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helps to improve the influence of 
literary works,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velop film and television culture at th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1857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3.1211857
https://www.hanspub.org/


袁木玲，李翠华 
 

 

DOI: 10.12677/ass.2023.1211857 6268 社会科学前沿 
 

same time, so a series of copyright disputes arise. In our Copyright Law Implementation Regula-
tions, there are relevant provisions, and how big is the scope of the necessary alterations. Our 
current relevant legal provisions have not defined this, there is an abstract and fuzzy, this leads to 
a chaotic situation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re is a phenomenon of “different case judgment”, the 
academic circle to “necessary alterations” also has no conclusion, each has a statement. This paper 
takes the case “Nine-Story Demon Tower” a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to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necessary alterations” in the adaptation of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including 
rough interpretation of “necessary alterations” in legislation, inconsistent standards for the rec-
ognition of “necessary alterations” in the adaptation of film and television, and the conflict be-
tween the right of adaptation and the right to protect the integrity of the work. Then by learning 
from foreign legislative provisions and combining with our national conditions, reasonable sug-
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agreeing scope of “necessary alterations” in advance con-
tract, defining scope of “necessary alterations” by adopting relatively objective standard, and de-
termining scope of “necessary alterations” in two dimensions.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is pa-
per, it provides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definition of the scope of “necessary alterations” in film 
and television adaptation, and provides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judicial organs to judge simi-
lar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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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影视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很多影视作品通过改编文学作品进入公众视野。文学作品改编

成影视作品这种创作模式不仅能促进影视产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提升文学作品影响

力，可谓一举两得。但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的著作权纠纷问题，保护作品完整权与改编权之间的权利冲

突越演越烈，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少此类纠纷。文学作品的作者在将其作品的

改编权许可或转让后仍然可以主张保护作品完整权而提起诉讼，影视制片方又以其拥有被许可或转让的

改编权予以抗辩，双方原本是合作关系，却变成了对抗关系，这种冲突如不合理解决必将影响影视文化

产业的健康发展。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10 条规定：“著作权人许可他人将其作品摄制成电影作

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视为已同意对其作品进行必要的改动，但是这种改动不得歪

曲篡改原作品。”但究竟“必要改动”的范围和界限在哪里？哪些内容的改动是合理、必要的，哪些改

动会侵犯原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从该规定中并不能清晰地体现出来，正因为该规定具有模糊性，导

致学术界与实务届均出现很大分歧。因此，对该规定如何理解和适用，成为重要议题。 

2. 影视作品改编中有关改编权的概述 

2.1. 影视改编中“必要改动”的理解 

著作权中的改编权，也就是指改编作品的权利，属“演绎权”范畴，可产生有独创性新作品。它要

求经过改编而创作出来的新作品，与原作品相比，要有“独创性”。具体而言，著作权法所称改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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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改变作品基本内容前提下，把作品从一种类型变更为另一种类型或在不改变原有作品类型的前提下

变更其题材[1]。 
在跨类型作品改编过程中，通过介质表达的形式不一样，从静态作品再到动态作品的展现，从二维

到三维，从抽象到具象，需要依靠一定的科技手段对原作品加以改动，才能将作品更好地展现出来，表

现形式的不同就会存在与原作品有一定的差异，那么影视改编中“必要改动”的界定就显得尤为重要。

“必要改动”指没有对原作品进行实质的改动，在必要的限度范围内，不得歪曲、篡改原著的改编程度。

明确“必要改动”的范围对改编权的完善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可以减少改编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的

矛盾冲突。 
我国法律对于“必要改动”的规定体现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10 条规定，但是哪些改动是“必

要”哪些是“不必要”立法对此没有具体的一个判断标准，但是哪些改动是“必要”哪些是“不必要”

立法对此没有具体的一个判断标准，而是简略说明，实务中审理这类案件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扩大了“必

要改动”的理解，增加了侵犯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几率，大大增加了著作权纠纷诉讼的数量。 

2.2. 改编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关系 

《著作权法》明文规定，改编权是一种重要的财产权，它属于演绎权的一种，它并不是完全的、独

立的创作，它是在原作的基础上，对原作进行的一种创造性的演绎，它也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从本质上

看，改编权是一种可以为创作者提供直接经济利益的作品财产权利；从行使途径来看，改编权是一种可

流通的权利，它可以由作者自己使用，也可以以授权、转让的形式由其他人行使。 
保护作品完整权属于作者的精神权利，它的特征是不能流转的，它是一种不能转让的人身权利，它

包含了作品的思想和精神，也包含了作者的人格，著作权法中通过禁止他人歪曲、篡改他人作品来保障

作品完整权的人格利益。保护作品完整权中的“作品完整”指的是作者通过作品传达的意思真实。其中

的歪曲、篡改相应的就指的是通过作伪或者故意改变内容的方法曲解作品本身塑造的人物性格或者作品

的主旨思想的表达。 
从我国的《著作权法》内容来分析，改编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两者是相互依存

的。当改编权在合理范围，合理限度内行使两者是相互包容的，但是改编一旦超出合理范围，超出必要

改动，那么两者又会产生权利冲突。改编权是通过作者对自己作品的行使来实现的，而保护作品完整权

则是直接来源于作者的创作而不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来行使的。在时间上，由于改编权是在保护作品完整

权之后才产生的，因此，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规制。但是，在我们讨论到保护作品完整权时，

我们需要关注的是，改编权的行使会不会影响到作品的完整性，这一点是在两种权利不属于同一个人的

情况下来进行的，它会不会影响到作者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人身权利，也就是说，我们对改编权的外延进

行了思考。改编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是一种一体两面的关系，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矛盾。 

2.3. 影视改编的特殊性 

1) 影视作品表达形式的特殊性 
影视作品与文学作品的表达形式有很大的区别，文字作品是通过语言的表达来将故事的细节组织好，

更注重用言语的表达来传递情感，而影视作品具有与文字作品不同的特点，它采用拍摄的方式，将抽象

的文字具像化。因此，影视作品的表现手法体现在视觉体验上，将文字内容放映到空间层面，形成动态

的画面，而想将文学作品中的故事具体全面的展现出来，是不现实的，也不符合经济效益，因而改编过

程中需要一定变通和调整，以达到最符合群众期待，最大经济效益。可见，电影和电视剧的改编，是对

时空的综合利用，对剧情的发展进行推动。它不仅在连续的时间里展现出画面，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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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同时也将图像在屏幕的空间里展开，从而获得了多途径、多角度的表现[2]。 
2) 影视作品审查制度具有特殊性 
2006 年，国家电影局颁布的《电影剧本(梗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3]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对影

片中哪些是不能放映的，哪些是需要删除的，哪些是需要修改的，电影审查委员会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

对影视作品进行严格审查，故许多影视作品为了正常上映，只能通过对原著内容进行修改或删减，以避

免浪费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因未过审查而停播造成经济损失，但这同时必定会导致作品与原著有

一定的差异。而《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10 条，则表明了国家对于影视作品改编的容忍度，即对影视作

品中的侵害行为进行了限定。电影受到形式、时间、表现手法、摄制要求等方面的限制，这就不可避免

地要求对作品进行修改。所以，在很多国家，对于电影修改行为都有例外的规定。 
3) 影视作品创作的规律特殊性 
影视作品需投入大量的人员与资金，在本身制作就需要花费大量成本，制作方必须要考虑经济效益，

由于受众对象广泛，其所创造的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受到市场因素的影响，因此制作方必须考虑到市场

消费、观众的口味、当下主流趋势等各种因素，在这个层面上改编作品必然与原作品存在一定差异。按

照影视行业的惯例，编剧们可以根据原著中的人物，事件，情节，增加或者删减，或者重新编造，或者

加入一些时尚的元素。影视作品的终极目的也是为了实现其商业价值，所以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在法理

上和商业角度来看都是合情合理的，文学和影视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我们要尊重和支持这种创作规律的

差异性，这样有利于推动文化影视的发展[4]。 

3. 影视改编中界定“必要改动”存在的问题 

以“九层妖塔”案为例，分析影视改编中“必要改动”中存在的问题。“九层妖塔”侵权案发生的

基本事实是：原告是“鬼吹灯”文字性作品系列中的知名作家，该小说以盗墓为题材。一审时，被告人

中影集团取得对原作的改编与摄制权，并邀请陆川将原作“鬼吹灯之精绝古城”改编为电影，并在 2015
年以“九层妖塔”的片名在全国公映。该片上映后原告认为该片“九层妖塔”未为其署名，侵犯原告署

名权，而原作品和改编作品的角色设置和剧情安排均与原作存在较大差异，故原告张牧野将中影公司等

被告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支持了原告部分诉讼请求，认为被告不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原

告不服上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1。 

3.1. 立法中对“必要改动”的解释不够具体 

第一，什么是“必要改动”立法没有明确界定。通常认为这类修改必然是因为电影作品改编行为所

需要，如若未作修改，则原作品将无法拍出，或将严重影响电影作品之创作与传播。因此为符合电影审

查制度而进行修改，是改编方能提出最主要抗辩原因。我国的电影审查制度，主要是以宪法和法律法规

为基础，以基本的公序良俗、善良的道德标准为原则[5]。但是对于“必要改动”的范围没有很好的通过

法律去界定。 
第二，改动的限度有多大，立法没有进行说明。即便属于必要改动的范围，也应当尊重原作品，符

合原作品所表达的精神，并非随意改动，而应当有一定的限度，改动应当在必要的限度之内，以不改变

原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观点情绪为标准，确保原作核心表达要素不发生改变。而立法中没有一个

统一的规定对于这个改动限度的规定，《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10 条明确电影作品可以对原著进行必要

改动，但是这个立法语言粗糙导致对于第 10 条的理解产生分歧，第一点就是此条的目的是强调完整性的

 

 

1“张牧野诉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陆川等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案”，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京 0102 民初字

第 8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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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还是强调保护，立法没有明确的进行解释；第二点就是必要改动是否仍可能构成歪曲篡改，由于改

编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权利会存在冲突，改编权一旦超出必要限度就会侵犯到他人权利[6]。 

3.2. 法院对影视改编“必要改动”认定的标准不统一 

以“九层妖塔”案为例，一审与二审的判决结果是截然不同的，从两个判决中来看倾向保护的法律

利益不同，因为一审判决认为，强调保护作品完整性权是否受到歪曲和改变，必须关注改编作品是否损

害原作品作者的声誉，而二审判决则否定了这一要素。 
本案的一审与二审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判决结果。从一审法院的判决结果来看，对于该影片是否侵

害了原告的保护作品完整权，以及对其进行的修改是否超过了必要的范围等问题，一审法院认为，该权

利保护的实质是对著作权人的名誉、声誉的保护。一审法院认为，改编者并非有意歪曲、篡改原著，只

是站在创作的角度，对原著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因此不具有主观故意；其次，原作者的声誉有无损害，

这是判断著作权侵权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行为的客观要素。对其是否造成了声誉损害进行判断，应该从社

会客观评价的角度来看，改编行为是否导致了原著作者的社会评价下降。一审判决不只是单纯从作品改

动的客观情况出发来判断，还强调了立法目的和宗旨，鼓励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是著作权法立法的主要宗

旨。在该判决中，从三个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论证，认为该影片的改编并没有对原著作者的名誉带来

任何的损害，所以没有对原告的请求进行任何的支持。同时，还对影视作品改编的特殊性进行了全面地

考虑，与文字作品相比，影视作品在审查规定、表达方式、完成过程等各方面都与文字作品存在很大的

差异，这也就赋予了改编者更多的艺术创作的空间，所以在认定侵权时，应该与影视创作的特征相联系，

进行全面的考虑。最后，一审法院认为，该电影的改编、摄制行为并没有对原创者的名誉造成任何损害，

也不构成侵犯原著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性权，在一审的判决当中，法院考虑到影视作品的特殊性，更多

的是以较为宽容的态度对待改编者，一审法院主要是以“保护作者的名誉和声望”为要件对保护作品完

整权的行为进行界定。 
再看二审法院，《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条在确定张牧野作品完整权的问题上，意在限制电影对

原作品的修改，并强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重要性。九层妖塔案二审判决认为，这一条款为影视作品的拍

摄设置了严格的法律标准，只有在“如果不做修改，原作品就不能拍摄，或者会严重影响影视作品的创

作与传播”情况下的修改才是必要的修改，而且，如果上述的“必要的修改”仍然歪曲、篡改了原作者

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与观点，仍然构成了对保护作品完整性的侵犯。从这一点来看，二审法院认为，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10 条的规定，是为了强调对摄制权的限制，所谓的“必要改动”，是指在不修

改情况下文学作品就无法进行拍摄，当然如果不注意限度也就有可能会侵犯作者的作品完整权。 
北京市高院发布的《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明确指出，“在作品的性质、使用目的和使用方式

的基础上，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对作品进行修改。”“合理限度”的认定应综合考虑作品类型、创作特征

和创作规则、使用方法、相关政策、当事人协议和行业习惯以及作品和作者名誉的影响等因素[7]。因为

法律上的缺陷，法院在这一类案件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这就造成了同一案例不同判决的情况。

为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已经发布了一份有关的审判指导文件，何谓必要的改动，如何判定相关改动

对原作品进行了歪曲、篡改，存在不同的认识。 

3.3. 改编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存在权利冲突问题 

该案的争议焦点是保护作品完整权边界问题，改编权作为一种财产权利，其权利主体可以许可或者

转让给他人，具有某种流通性。而保护作品完整权是一种著作精神权利，同时还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

当两权利归于一人时，并不会导致在权属范围上的冲突，但由于改编权可流通，行使两者的权利主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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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便会产生冲突。一审法院认为判断合法改编行为是否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应重点关注改编后是否

损害了作者的声誉，而二审推翻一审，在判定保护作品完整权是否为侵权时，明确表示作者的声誉并非

侵犯其权利的要件，而声誉受损仅仅是判断侵权程度的一个考量因素。两权利的冲突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 认定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权标准不一 
由于我国法律对保护作品完整性的认定标准没有明文规定，因此，学理上也就有主观说与客观说之

分。从主观说来看，只要是违反原作意志的改编，都属于侵权；客观说则是以是否给原著作者的名誉带

来了损失作为侵权判断的依据，因为原著作者给予改编者改编权在先，所以，原著作者就有对改编行为

有宽容义务，只有当其在客观上已经影响到了对其人格权益的侵害时，才会被判定为侵权。从“九层妖

塔”案中来看，一审，二审法院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保护作品完整权是否需要以作者声誉受损为要

件。 
由于判断标准存在模糊地带，所以法官在审理该类型案件的时候自由裁量权较大，判决结果也会因

人而异。为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对“必要改动”进行粗略规定，以“不得歪

曲篡改原作品”为限制，但是对于“必要改动”和“歪曲篡改”同样也存在模糊的概念，法律规定含糊

其辞的忽略过这个问题。这种模糊的规定也使法院在解决保护作品完整权侵权纠纷时适用的侵权判定标

准不一，说理不够充分清晰，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作者同改编权受让人的冲突。 
2) 著作人身权与财产权“二元论”带来的矛盾 
这是按照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能否分别保护或能否流通转让而做出的划分。其中，一元论指的

是将著作人身权与著作财产权归于一人，两者之间不能分开，是归为一个整体统一来保护的。而二元论，

即是可以将两权利分开行使，作者可以通过流通转让著作财产权实现自己作品的商业价值，以此获得经

济价值，我国著作权立法即是一定程度上采用二元论。涉案电影“九层妖塔”系通过合法转让方式获得

原著小说改编权。因为原著作者一直掌握着著作人身权，所以在执行契约的时候，作者应该保障交易的

安全性和稳定性，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主动帮助被转让人完成契约所赋予的各种财产权益，以确保被

转让人能够将其作品的财产价值最大化。在改编权更多体现为作品自身的经济价值时，在立法上可以通

过转让改编权实现，导致改编权在原作者上剥离出来，将其归于另一个承载主体，故而会导致改编权与

保护作品完整权的矛盾。 
3) 影视作品改编行为的独特演绎性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10 条的目的在于着重强调影视作品的特点，从而说明影视作品与原作相比

有很大区别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从静态到动态的展现，必定有着独特的演绎性，两种不同类型的作品相

互转化是不可能十全十美还原的，基于各类作品的本质属性不同，表现作品的形式也不一样，故影视改

编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在演绎过程中，影视作品是通过各个复杂环节组合加工在一起的，是对原作品

的表达进行延伸与发展，使原作品的表达与新的表达整合成一个新的作品，并非简单的重叠叠加，毫无

逻辑的刻印文字。在上述因素下，改编后的影视作品很难与原著作品保持同一性，同时会存在较大的差

异，而这种差异是否符合一定限度，是否实质性更改作品意志引发了改编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对抗。

国家版权局在其《著作权法执行实务指南》中指出，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或者电视剧，或者改编成话剧，

如果作者同意他人改编，作者应允许改编人（编剧或导演）在较大范围内对作品进行改动。这是因为电

影或话剧与小说的艺术形式差别较大，由于艺术形式的改变，必须对原作做相应的修改，否则无法实现

改编目的[8]。 

4. 影视改编中域外国家的立法及对我国的启示 

参考国外相关立法，凡涉及原著作品合法授权进行电影作品改编的，多数国家，包括对著作权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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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保护程度较高的欧洲国家，均更多地关注对于改编权人创作自由的维护，允许电影对原著进行更大幅

度的改动。通过对域外影视作品改编权侵权认定的比较研究，从中汲取有益经验，对解决我国影视作品

改编权侵权认定中有关“必要改动”范围方面的问题，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借鉴与重要启示。 

4.1. 英国的立法规定 

在法律规定方面，《英国版权法》(Copyright Law of the United Kingdom)第 80 条规定，“如果某项

处理歪曲了作品或者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这种处理包括对内容的删减、增加、改动和改编)，损害了文字、

戏剧、音乐或艺术作品的作者或电影作品导演的名誉或声誉，那么作者或者导演有权制止这种对其作品

的贬损处理[9]。”通过法条规定可以看出，英国对所谓的“贬损行为”作出了具体规定，包括增加或删

除作品内容、改动或改编作品的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此类行为都会侵犯保护作品完整权，只有

在这些贬损行为导致作者名誉或声誉下降的情况下，才会认定为侵权，由此可以看出英国对于改编中“必

要改动”的范围界定以有损名誉为标准[10]。 

4.2. 德国的立法规定 

《德国著作权法》第 93 条规定：电影著作和为制作电影而使用的著作的著作人以及参与电影制作或

者为制作电影而使用其贡献的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根据第 14 条和 83 条关于制作和适用电影著作的

规定，只能禁止对其著作或者贡献的粗暴歪曲或者其他粗暴损害行为，他们相互间和电影制作人之间的

利益考量应当适量[11]。 
德国则采取了“版权一元说”的观点，认为作品的人格权与作品的财产权是不可分割的，是统一的。

德国版权法引入了“利益均衡”的观点，认为对一个作品的篡改和破坏，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侵犯了一个

对其享有的权利，而且还要兼顾不同权利的人的利益。在德国，这一平衡的合理性体现在，它不仅限于

作者与用户，还兼顾了社会公众的利益，使之具有了公平性。而在改编权方面，德国关于改编权的规定

比较笼统，并没有严格规定改编权的含义，而是在我国《著作权法》的基础上，采用了一种更高级的概

念——演绎和修改。 

4.3. 意大利的立法规定 

《意大利著作权法》第 47 条：制作者有权根据电影的需要，对其使用的作品作必要的修改。如果创

作者和制作者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对于此类修改的必要性，由文化部部长依据有关规定指派专家组进

行审查。意大利对于电影、电视剧改编中的“必要改动”一词有明确的解释，双方应以合同约定为前提，

如果没有约定，则应否修改，必要修改则由专家组决定。 

4.4. 域外国家的立法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在影视作品改编权方面的法律规定具有各自的特色，尽管这些国家在如

何判定电影改编权方面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它们所总结出来的一些有益的做法，可以为我们进一

步提高电影改编权的保护水平提供有益的借鉴。 
英国对于改编中“必要改动”的范围以有损名誉为标准来判定；德国的著作权法提出了利益平衡原

则，即歪曲或损害作品并不足以构成对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害，还需要在各主体之间的利益进行平衡；

而意大利则是以合同约定为前提，双方没有约定的，是否必要改动，必要修改的由专家小组裁决。从我

国《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而言，也要平衡作品创作和传播之间的利益考虑，因此作者对于自身享有保

护作品完整权的行使应当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除法定的改动之外，使用人还可以对原作进行约定的改

动，即改编者与原作者之间通过合同约定来限定改动的范围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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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参考国外立法例等方法，比较域外实践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来看，我认为首先可以通过事前

合同约定“必要改动”范围；其次，采用相对客观标准对影视改编中的“必要改动”进行界定更符合现

实和文化产业发展，最后才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的规定进行必要的改动，也即法定的改动，在法

律所允许的基于电影艺术创造的规律和电影工业的特点所需要进行的对原作的必要改动。 

5. 影视改编中“必要改动”的范围界定建议 

5.1. 事前合同约定“必要改动”范围 

由于目前立法上和司法实践中对“必要改动”范围认定没有达成一致共识，为了更好地预防和解决

实践中纠纷，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础上，解决“必要改动”的问题比较理想化的方法是双方在合

同中事前约定，改编者可以对原作进行约定的改动，双方可以用合同的方式，来对改动的范围和程度进

行限制。“改编者可对原作品进行各种约定程度的改动等，以满足影视作品改编后的要求，以及符合影

视作品的审批和审核的规定。”如果在约定的合同范围之内，那么就被认为是得到了原作者的授权。此

处的“必要”与《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规定的“必要”并不一致。约定的“必要”，授予了合同相对

方很大的改动权限，对约定的“必要”的理解，应从尊重演绎者的艺术创作自由的角度，视为原作作者

同意合同相对方对其原作进行的实质性的内容改动。但该约定下的改动，依然不得损害保护作品完整权

这一法定的著作人身权。所以，尊重演绎者的艺术创作自由，并不是要缩小原作者保护作品完整权这一

著作人身权的控制范围，而是在原作作者改编权与演绎作者创作自由之间寻求平衡[6]。故事前签订合同

约定“必要改动”范围是最为稳妥的解决方式之一。 
站在作者立场上看，可以在合同中对“改编的幅度”和“是否构成歪曲篡改”的判定标准进行明确

规定，也可以在合同中对修改的定量范围、修改次数进行直接约定。每篇文学作品所表达的主体思想有

所差异，对于“必要改动”的界定，最好的方式是双方事前通过合同进行约定，而这种“必要改动”因

双方事前合同中约定了明确的范围，从而减少矛盾的发生。 
站在改编者立场上看，可以从反面约定哪些行为会构成歪曲篡改，从而顺利地完成作品的改编。当

然，改编作品应当尽力诠释文学作品的思想，同时也应当符合电影审查规定内进行创作，事前应当提前

告知原作者影视作品改编的特殊性，提前告知某些情节或内容是法律禁止播放及传播的，双方可以共同

商量对某些情节或内容可以进行必要的修改，减少经济的损失，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及时止损，这样

避免了双方对“必要改动”理解不一致而产生不必要的侵权诉讼，可见合同约定的方式对于双方都有好处。 
作者应与改编者交流作品所表达的意志，增加双方的交流频率，让原作者参与到改编的过程中，即

使是合作关系，要想达到双方共赢的状态，当事人双方都应该相互配合工作。文学作品的解读会因环境、

个人特点、个人心情等各种因素混杂在一起，每个人形成的理解就存在差异，而改编作品又很难避免这

种理解差异，所以让作者参与到改编指导过程当中是值得商榷的方法。当影视制作投资者在取得原著作

品的改编权时，如果能够邀请原作者担任其电影的导演，从而来参与到影片的拍摄和制作中，这样就可

以及时地掌握到关于该影片的改编情况，由于原作者亲自深入地参与到改编的过程中，因此，改编出来

的影视作品，可以更好地防止原作者事后的反对。其次，电影公司可以雇佣原作者担任电影剧本的编剧，

并参与电影的创作，以此来降低电影公司对电影版权侵权行为的认识，并在原作者与电影公司签订的协

议中，向原作者征求改动的意见，以确保电影公司不会扭曲原作品的初衷，也可以防止原作者和电影公

司“必要改动”的范围产生异议。 

5.2. 采用相对客观标准界定“必要改动”范围 

由于立法中对“必要改动”的解释不够具体，以及法院对影视改编“必要改动”认定的标准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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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此问题，建议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必要改动”的范围及认定具体标准，采取相对客观说

来确定认定范围。从“九层妖塔”案中，对比一审与二审的判决结果来看，对于“必要改动”存在主观

说和客观说这两种标准，虽然各自有倾向保护的法益，但是这种没有具体标准的案件中法官自由裁量容

易导致同案不同判。根据利益平衡理论，结合域外经验以及我国国情，应当选取合适的保护标准，从立

法上对影视改编中“必要改动”判定标准予以明确，我国应采用相对客观标准来确定必要改动的范围，

采用相对客观标准更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在主观方面，作者的创作意图难以确定，创作意图会因时代和情境而改变。而且，即使是著作权的

保护期过了，也不会影响到作品的完整性。单纯地要求作品在运用时要遵循原创作者的创作意图，这会

抑制作品的使用，对影视行业的发展不利。因此，无论是用主观论还是用客观论的观点来确定“必要改

动”的限度，都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科学的。 
从利益平衡的角度来说，采用相对客观标准在兼顾原作者和改编者的利益的同时，适当向改编者倾

斜，具有合理性。结合我国国情及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态势，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为影视作品已经极为普

遍，同时也是我们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主流趋势之一，也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严格主观

主义扼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这个给交易带来了不确定性太大，在影视作品改编的过程中，原著作者

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侵权认定问题上，考虑到歪曲和篡改的行为本身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所以应该结合

作者的创作动机、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作品的主题思想、关键人物、关键情节以及许可改编的范

围等因素来进行全面的分析[12]。 
综合以上种种原因，法律的价值取向是考虑到电影制作的特殊性。除了我们讲的创作规律上决定了

变化空间较大，它的投资和风险也较大，所以就要减少一些别的制约因素，在平衡作者利益同时侧重考

虑影视行业的发展空间，采取相对客观标准是具有合理性的。 

5.3. 两个维度确定“必要改动”的范围 

为了解决改编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的冲突问题，根据上文分析，考虑到影视作品的特殊性，实施条

例中之所以作出允许“必要改动”的规定，则意味着对作者保护作品完整权在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因此

基于这样的立法宗旨，我们可以理解为作者的保护作品完整权需在必要范围内让步给改编权，故结合立

法宗旨建议从以下两个维度确定“必要改动”的范围。 
第一，对这些改动是有必要的，在司法实践中，首先要求这些更改是由于影视作品改编行为的需要

而进行的，如果不对这些进行一定的更改，就不能通过拍摄的行为表现出来，那么将会对影视作品所表

现出来的效果产生影响。导致播放量以及影视质量口碑不符合预期，严重影响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我国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条中有规定，影视作品因其特殊性改编中应当允许“必要改动”。《电影剧本(梗
概)备案、电影片管理规定》第十三、十四条规定了一系列电影中禁止播放的内容和应删减修改的情节，

由于其内容触犯了有关的电影审查条例，禁止其出版，从其审查条例中可以看出，中国的电影审查条例

是以宪法、法律、道德、社会公序良俗等作为其审查标准，保证其能够促进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所以，

如果原作品违背了中国的电影审查条例，改编者必须对其进行修改，可以被认定为“必要改动”。 
第二，改动必须在需要的范围之内，这里说的“必要限度”，就是改编者作出的修改，虽然是需要

的，但并不表示可以任意修改，而是要有一个限制。在对作品进行修改时，依据作品的内容、剧情，可

将作品的修改划分为表现作品的一般元素和表现作品的核心元素。拿小说来说，通常来说，小说中的故

事主线、主要人物的人物设定、经历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故事背景、最终结局等都应该是核心表达。

当然双方在合同中另有约定既不受上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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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影视作品改编的特殊性以及通过司法典型案例进行剖析，并结合我国《著作权法》对

于影视作品保护的立法目的分析，通过借鉴国外的一些具体做法，为解决影视作品改编中“必要改动”

的范围界定提出了通过事前合同约定、采用相对客观标准以及两个维度界定“必要改动”的范围等可行

性建议，以上建议若能通过司法解释等立法解释予以进一步明确，则对此类案件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相关

法律提供有效保障。当然，本文也由于作者研究水平有限以及篇幅限制，对具体如何修订相关法律法规

条款未能进一步阐述，在对策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分析方面存在局限性，今后将继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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